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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和中期考核的规

定(修订)

为深入推进博士生培养机制改革，优化培养过程，完善

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博士生）考核机制，加强博士生培养

过程管理，全面提高培养质量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
第一条 资格考核和中期考核范围、时间和程序

1. 参加资格考核范围为直博生、硕博连读生。参加中期

考核范围为申请提前攻博生、考核研究生、统考博士生。

2. 博士生资格考核时间为进入硕博连读学习的第3学

期。博士生中期考核时间为博士阶段的第3学期。

3. 考核由培养单位统一组织答辩考核，培养单位可按一

级学科或二级学科分别组织考核委员会。

4. 考核委员会设主席一人，委员不少于5人，秘书1人，

考核委员会由培养单位审核批准。考核委员会原则上由博士

生导师构成，鼓励聘请校外单位博士生导师参加考核委员



会。考核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。导师须参加本人指导研究生

的中期考核，并对本人指导博士生的考核结果提出明确建

议。导师是否参与表决由各培养单位或考核委员会决定。

5. 资格考核和中期考核前培养单位公布考核日期和考

核委员会成员名单。每位博士生考核时间为30分钟左右，其

中博士生汇报15-20分钟。

第二条 博士生资格考核和中期考核的内容和要求

博士生在考核前，须在《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》上履行

考核手续。并达到以下要求：

1. 修完培养计划中的全部室内课程（不含文献综述和学

术报告），课程成绩合格且已在《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》登

记备案。

2．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本人选题方向完成选题报告，并

在学科、导师组织的讨论会上报告。

3．博士生É在论文选题的ÊË上ÌÍ论文ÎÏ课题的研

究ÐÑ，并ÒÓ一定的研究成果。

4.考核ÔÕ为研究生的培养Ö质和Ö×。考核内ØÙ

Ú：Û、完成学分ÜÝÞß、博士论文选题Þà、选题研究进

áÜÝÞâ、下ãÐÑ计划Þä、å期成果和进á。

第三条 资格考核和中期考核的管理

1．研究生æç委èé导员éê资格考核和中期考核过



程，并聘请部分ëìíî对考核结果进行ïê，对明ð不ñ

合要求的òó和ôÏ不õ的考核，可提请培养单位Ôö考

核。

2．考核委员会对每位博士生É提出÷ø的ùú，指出其

成绩和不ûüý。对博士生综合ù定þÿ无记名投票方Ā确

定考核结果。考核结果分为3ā：Ă ă过ÞĄ ą期Ôö考

核ÞĆ 中ć培养。

3．已ă过考核的博士生，可Ĉ续博士学习和研究，进入

博士学位论文研究ÐÑ阶段。

4．ĉą期Ôö考核的博士生，须Ċą推ċ申请论文答辩，

Ċą时间与推ċ考核时间一Č。

5．中ć培养的博士生，按下述čÏÜÝý理：ĂĎ本人

申请，研究生æ报上级ëď行Đ主管部đ批准，可Ē为硕士

生培养ÞĄ按ēĔ或结Ĕý理。

本规定ĕ2014级实Ė，以前ėĘ管理规定ęć。本Ěě

由研究生æ培养ýĜĝĞ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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